	附件1

直播运营机构奖励申请审批表

	申请单位填写

	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	所属行业
	

	
	注册地址
	
	注册时间
	
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账户名称
	
	联系人
	

	
	基本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奖励类别
	□1.直播企业升规纳统奖（含区内小升规或区外四上迁入）
□2.地方发展贡献奖（年营业收入或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）
□3.地方发展贡献奖（年营业收入或销售额2亿元以上）
□4.重点企业扶持奖第1年
□5.重点企业扶持奖第2年
□6.重点企业扶持奖第3年
□7.直播平台培育扶持奖（年营业收入或销售额首次超过5亿元）
□8.直播平台培育扶持奖（年营业收入或销售额首次超过10亿元）
□9.直播平台培育扶持奖（年营业收入或销售额首次超过20亿元）

	
	□10.直播经济育才引才奖

	经营贡献数值
	申请年度营业额/销售额
	
	申请年度纳税总额
	

	
	上年营业额/销售额
	
	上年纳税总额
	

	
	申请奖励主播人数
	
	主播申请年度个人纳税总额
	

	申报单位承诺
	一、对提交的直播运营机构奖励的各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本公司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二、本公司承诺企业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（如申请直播经济育才引才奖，则承诺申请奖励的主播个人近三年均无违法违纪及犯罪记录，也未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）。

三、本公司承诺自愿配合广州市白云区相关职能部门对《广州市白云区加快直播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直播企业/人才认定、资金发放、绩效评价等过程中进行的审核和调查工作。

四、本公司申请《广州市白云区加快直播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奖励补贴资金，视为授权广州市白云区相关职能部门查询本公司及个人的有关信息。

五、本公司承诺：自收到白云区的扶持奖励资金之日起，在白云区连续经营不少于5个完整纳税年度（商事主体登记、税务登记和统计管理不迁离本区）。

六、如违反上述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条款，企业将自愿退还已领取的扶持奖励资金。情节特别严重的将录入广州市诚信黑名单，取消在广州市白云区申请各类资金支持资格5年。
    特此承诺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
（公章）

	审核机构填写

	区商务主管部门

审核意见
	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


填表说明：

1.申报单位请下载本表格的电子文档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据实填报资料后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公章（一式二份均为原件）。

2.年纳税总额是指申报单位自身于所考察的2021/2022年在我市产生的纳税总额，包括申报单位所得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等全部税收，但购买土地及物业产生的契税、房产税和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、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除外。


